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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填報 會計師複核 

53.檢查事項：

＊教育部對於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之財務會計事項，以前學年度

及本學年度已請列入查核及改善事項，於本學年度始完成改善或仍未

完成改善之辦理情形？ (註：請於下列「補充說明」處將教育部之公文

日期、文號、須改善項目及改善情形，以表列方式說明改善與否。)

檢查結果：[ ]是  [V]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教育部糾

正公文日

期、文號 

須改善項目 改善情形 是否已改

善 

教育部同

意結案公

文日期、

文號 

中華民國
113年6月
4日臺教
技(二)字
第113005
8192號及
中華民國
114年6月
13日臺教
技(二)字
第114006
0159號

 

所報「土木實習

工場」雖經效益

評估不再辦理補

照且已上鎖不再

使用，惟因該建

物屬未取得  使

用執照之建築，

仍請該校積極處

理，持續評估及

規劃拆除之可行

性及辦理期程，

以 維 護 師 生 安

全，並請每半年(6

月及 12 月)回報

辦理情 形。 

本 校 僅 有

「土木實習

工場」尚未

取得使用執

照，經可行

性及成本效

益評估後，

不再辦理補

照，目前已

上鎖封閉不

得使用，以

維護師生安

全。 

否 

(目前因經

費考量，

暫 緩 拆

除，後續

將視學校

預算經費

編 列 情

形，評估

是否辦理

拆 除 作

業，並於

每半年 (6
月 及 12
月)陳報教

育 部 核

備。 

中華民國
115年1月
23日臺教
技(二)字
第
11523001
82號

有關建國科技大

學處分閒置彰化

縣延平段49地號

(下稱系爭地號)

之自有土地乙

案: 

1.本校董事

會於 114 年

6月 23日召

開第 18 屆

第 14 次董

事會議，會

議提案擬動

否 

複核結果： 

[V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勾選不同意請條列

說明未完成改善之

項目及不同意之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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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填報 會計師複核 

教育部糾

正公文日

期、文號 

須改善項目 改善情形 是否已改善 教育部同意

結案公文日

期、文號 

(一)處分土地

實際入帳之可動

用資金：處分價

金新臺幣(以下

同)2.47 億，減

除相關支出0.37 

億後，實際入帳

之可動用資金為 

2.10 億。

用本校彰化

市 延 平 段

49 地號土

地出售價金

新台幣（以

下同）7,000

萬元整，決

議照案通過

並於 114 年

6月 26日發

函陳報教育

部，教育部

認陳報之相

關說明資料

未合要求學

校釐明，遂

以 114 年 7

月 4 日函退

回動支之申

請，因此時

學校正待董

事會補選新

董事後資金

挹注以解決

資金缺口，

尚未回覆函

報。但因學

校整體運作

需要已動用

7,000 萬元。 

複核結果： 

[V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yu irene
刪劃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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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填報 會計師複核 

教育部糾

正公文日

期、文號 

須改善項目 改善情形 是否已改

善 

教育部同

意結案公

文日期、

文號 

(二)依教育部

110年12月30 日

臺教技二字第 

1100171618 號

函之內容，建國

科技大學處分閒

置之自有土地，

所得之價金僅得

用於學院轉型、

拓展回流與在職

訓練教育、人員

精實、推動 AI 

專案計畫及發展

節能技術及人才

培育等事項，如

需增加用途，需

報部核定始得辦

理。

2.同次董事

會議另一個

提案為第18

屆董事會

補選案，有

三位董事因

個人因素辭

去董事職

務，應依法

補選董事三

位，決議照

案通過補

選，但因通

過後三位董

事之捐助資

金未如期挹

注，此次補

選案未陳報

教育部。 

複核結果： 

[V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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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填報 會計師複核 

教育部糾

正公文日

期、文號 

須改善項目 改善情形 是否已改

善 

教育部同

意結案公

文日期、

文號 

(三)教育部分別
於 112 年12月
7日臺教技二 字
第1120120326
號函及113 年
11月13日臺教技
二字第1130114
774號函，同意
建國科技大學各
動支 6,000萬及
8,000 萬元，以
支付教職員薪資
及學校運作必要
費用。

董事會
114年7月
24日召開
第18 屆第
15次董事
會議，因
第14次補
選董事未
成，此次
再補選三
位董事，
但因董事
們對本案
所提候選
人之資料
有疑義，
故此案
未通過。
董事會114 
年8 月21
日再次召
開第18屆
第16次董
事會議，
因第18 屆
董事會任

複核結果： 

[V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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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填報 會計師複核 

教育部糾

正公文日

期、文號 

須改善項目 改善情形 是否已改

善 

教育部同

意結案公

文日期、

文號 

期將於114 

年9月29 日

屆滿，依法

辦理第19 

屆董事改選

作業並進行

選舉投票後

選出第19 

屆董事9

位，並於

114 年8 月

25日函報教

育部審查

中。 

複核結果： 

[V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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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填報 會計師複核 

教育部糾

正公文日

期、文號 

須改善項目 改善情形 是否已改

善 

教育部同

意結案公

文日期、

文號 

(四)未經教育部
同意，即逕予動
支之款項：
1.114年5月14日
動支2,000萬元，
用於支付教職員
薪資及學校運作
等費用。
2.114年6月11 日
動支2,500萬元，
用於支付教職員
薪資及學校運作
等費用。
3.114年7月10 日
動支2,500萬元，
用於支付教職員
薪資及學校運作
等費用。

4.第19屆新

任董事已簽

署「捐贈意

向書」，同

意捐贈 2 億

元分三筆挹

注：第一筆

於 114 年 9

月 5 日已入

帳 1 仟萬元

至 學 校 帳

戶，待教育

部審查通過

新董事及選

出董事長後

將再挹注第

二 筆 資 金

9,000 萬元

及第三筆資

金1億元，

屆時將可彌

補已動用之

7,000萬元。

複核結果： 

[V ]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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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填報 會計師複核 

教育部糾

正公文日

期、文號 

須改善項目 改善情形 是否已改

善 

教育部同

意結案公

文日期、

文號 

中華民國

115年1月

23日 

臺教技

(二)字第

11523001

82號

經查發現「建國

科技大學會計制

度」中尚有112年

6月26日修正後

「學校財團法人

及所設私立學校

會計制度之一致

規定」中已刪除

之會計項目 

預計 114學

年度第1學

期 完 成 修

正。 

否 

複核結果： 

[V]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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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旌涂人氨酪設孕立孕兢浜贛

54. 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與關係人間之交易事項，並無異當交易情形
存在？
檢查結果：［ ］是 ［ ］否 [V]不適用（註：旁無交易事項則勾不適
用）
補充說明：本校無關係人交易。

55．檢查事項：
學校承辦總務丶會計、人事事項職務之人員未違反私立學校法第44條
規定，且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主任之資格符合學校財圍法人
及所設私立學校建立會計制度實施辦法第21條、第22條之規定，其任
用程序並符合同辦法第20條及學校梠關規定？
檢查結果：［V］是 ［ ］否 ［ ］不適用
（註1 :學年度進行間，若會計主任有空缺未補情形，亦請勾否，並說
明空缺之期間及檢查結果。
2:私立學校法第44條已將會計主嵒任用須赧經主箜機關核備規定取
消。）
補充說明：

56．檢查事項：
依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第8條第2款規定，學校法人於所設
學校經公告列為專案輔導學校期間，不得置支薪專任之董事長、董事
及監察人。（註：非專案輔導學校則勾不適用）
檢查結果：［］是 ［ ］否 [V]不適用
補充說明：非專案輔導學校

57 ． 檢查事項：
＊專案輔導學校辦理價值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之工程、財物與勞務採
購、融資、動產與其他模利之處分及設定負擔，是否依私立高級中等
以上學校退場條例第7條第1項規定，報經學校主箜機關同恋後辨理？
（往：非專案輔導學校則勾不適用）
檢查結果：「］是 ［ ］否 [V]不適用
補充說明：非專案輔導學校
教育部核准日期、文號

:·計師忥祿

複核結果：
[V]同意［ ］不同意
補充說明：

複核、緒果：
[V]同意［ ］不同意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V]同意［ ］不同意
補充說明：

複核結果：
[V]同意［ ］不同意
補充說明：

主辦會計： 囑

簽證會計師：

校長巨量
才

董事長嶇已

簽證會計師： ／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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